
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操作指南 

第一步：企业申请人直接输入网址：http://gsxt.ynaic.gov.cn/repeal_yct_portal/ ，

或通过云南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http://gsxt.ynaic.gov.cn/webportal1）

进入“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第二步：企业申请人点击“登录”按钮，通过工商联络员方式或电子营业执照

扫码方式登录系统。 

http://gsxt.ynaic.gov.cn/webportal1


 

第三步：企业申请人点击首页“我要一网注销”按钮，系统自动判断并指引。 

 

如符合简易注销：上传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直接公告，无需登报、清算、

清税程序，公示期45天，公示结束后30日内到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

续，公示结束最快2天办完。 



普通注销：免登报，可在注销服务专区免费发布清算及债权公告。申请提交后：

（1）请及时到税务、商务、海关（仅限涉关企业）部门办理注销审批； 

（2）清算组备案后 60 日内必须完成债权人公告，债权人公告满 45 天（个人

独资例外，个人独资不需要做清算组备案，但债权人公告为 60 天），公告届满

后，依法完成税务、商务（仅限外资企业涉及准入负面清单的）注销的，可到

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办理注销。 

（3）市场监管部门注销完结后依法到人社部门办理相应注销手续。 

 

第四步：简易注销流程 

进入注销申请页面，根据系统智能判断及指引，适用于简易注销企业类型

的企业，若该企业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不涉及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企业）、

且不存在不适用于简易注销的情形，则根据企业自身意愿，选择是否采用简易

注销流程。 



 

企业申请人选择采用简易注销流程的，则系统会进入简易注销办理进度跟

踪页面，点击“填写简易注销公告”按钮，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

南）发布简易注销公告。公示期 45 天，公示期满后 30 日内到市场监管局登记



机关办理简易注销注销手续。 

页面上显示市场监管注销登记的当前进度情况及相应提示，可根据系统提

示指引完成相应的注销操作。 

第五步：普通注销流程 

不满足简易注销流程或选择采用普通流程的企业，进入注销申请页面，根

据页面引导，依次填写“是否涉及注销前置审批事项”、“是否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外资企业）”、“委托代理人信息”、“注销原因”、“清算组备案”、“债

权人公告”信息，系统自动与海关进行对接验证是否为涉关企业。 

全部信息填报完成并提交后，系统自动将注销申请信息同步发送税务、市

监、人社等相关部门，后续可在系统中查看各部门办理进度，同时部门注销办



结完毕的也会以短信告知企业。 

 



申请提交成功后，进入进度跟踪页面。系统通过改变相应部门图标颜色，

提示企业申请人各环节办理进度（蓝色表示未开始办理、黄色表示正在进行、

绿色表示已注销完成、红色表示不予受理/驳回、灰色表示不涉及该部门业务），

企业根据进度提示语及时办理后续业务。 

申请提交成功后，根据进度跟踪页面上的提示，先到标注黄色（正在进行）

的部门办理相应注销业务，比如税务部门、商务部门（仅外资企业）、海关部门

（仅涉关企业）。 

 

其中，对于市场监管注销登记业务，需待企业清算组备案、债权人公告期

限界满，且依法完成税务、商务（仅限外资企业涉及准入负面清单的）注销后，

可到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窗口办理注销登记，也可在市场监管注销登记板块下

直接点击“…更多->点击办理市场监管注销登记”进行注销登记网上申请。 



“点击办理市场监管注销登记”进入云南省企业网上登记系统申请注销登

记，根据页面引导依次填写被委托人、注销企业信息，然后提交申请。 

 

满足全流程无纸全程电子化注销登记的，采用电子签名模式。注销登记申

请提交签名后，签名人员登录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点击首页“我要

签名”按钮，进入“材料确认签名”页面进行签名操作，所有签名人签名完毕

后，申请人点击“点击办理注销全程电子化”进入注销登记申请，将申请提交

到市场监管局。（若采用预审模式登记的，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申请，经市场监管

部门预审通过后，需打印全部申请材料，经所有法定有权人签字盖章，提交至

企业所属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机关窗口进行审核。） 



 

第六步：企业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首页中的“办理进度

跟踪”查看各部门办理进度情况。点击“继续办理”按钮，可继续填写注销申

请，或进入进度跟踪页面，查看各部门办理的详细进度情况，及各部门办事指

南、联系方式等。 



 

 


